伊犁州直法院机关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聘用制书记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8名聘用制书记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及岗位职责

（一）招聘人数。共招聘聘用制书记员28名，具体岗位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5名，伊宁市法院4名，霍尔果斯市法院7名，伊宁县法院5名，新源县法院4名，巩留县法院3名。详见《2026年伊犁州直法院机关聘用制书记员招聘职位表》（附件1）。

（二）岗位职责。聘用制书记员是从事审判事务性及综合工作的辅助人员。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办案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2.庭前准备以及开庭时准备的事务性工作；

3.校对、印刷、送达法律文书；

4.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招聘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

（二）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三）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四）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人岗相适原则。

三、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遵纪守法，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在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三）具有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年龄、职业资格或技能条件；
（四）身体健康；

（五）履行招聘职责要求的其他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劳动教养的；

（二）曾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或公职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得出结论的；

（四）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六）在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或州直法院系统的州聘书记员；

（七）在公务员招考中因违纪违规行为被处理尚未满处理期限的人员；

（八）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人员；

（九）录用后因故取消公务员录用资格未满3年的人员；

（十）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公务员服务期内辞职未满3年的人员。

各岗位年龄计算时间截止报名首日。

四、招聘工作实施方案及步骤

招聘程序主要有：报名、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审查、面试、体检、政审和考察、公示、聘用等。

（一）网上报名和资格初审
1.报名方式：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报名人员登录“新疆花城人资公司微信服务号—州法院书记员”进行报名（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可在报名页面底部菜单“我的”—“我的报名”中查看已经报名的详细信息和资格初审情况，审核未通过人员根据提示修改后重新提交）。
2.报名要求：每人只限报考一个岗位，报名成功则不能更改。在报名前务必慎重考虑，确保自己有能力和意愿参加本次报名。报名人员应如实、准确填报相关信息，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报名资格。报名人员按要求如实填写个人报名信息，并按系统提示上传近期免冠正面照片、报名表、居民身份证原件、毕业证和学位证及其他资料原件照片（jpg格式，个人免冠照片大小10～200kb之间，其他证件照片大小10～600kb之间）。对恶意报名者视为扰乱报名秩序，取消本次招聘资格。因考生理解错误、操作失误、填写错误或辨认不清导致报名失败的，责任由考生自负。因所留通讯方式不畅所致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3.报名缴费：本次招聘实行网上报名，并收取报名费95元/人，每人只限报考一个岗位，报名成功则不能更改。报名成功后，无论任何原因，报名费不予退款，请在报名前务必慎重考虑。

报名时间：

2026年4月7日18:00至2026年4月14日19:00
缴费时间：2026年4月15日10:00-4月16日22:00
4.准考证打印：考生通过资格初审后，以“新疆花城人资公司”微信服务号的“州法院书记员”公告及短信通知时间为准，进行准考证下载打印。考生须认真核对准考证信息，仔细阅读考生须知，合理规划时间及出行方式，做好考试准备。
（二）笔试
1.笔试采取统一组织、统一命题、统一评分的方式进行。考生须按照笔试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或有效临时身份证、笔试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证件不全的，不得进入考场。

笔试地点在伊宁市，时间另行通知（以“新疆花城人资公司”微信服务号的“州法院书记员”公告及短信通知时间为准）。

2.笔试内容及分值：笔试内容为《综合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两门联考，满分150分，采用闭卷形式，卷面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命（答）题。凡未按照要求答题的考生，笔试成绩无效。

3.成绩查询：考生可通过（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服务号）自行查看笔试成绩和入闱情况。若对成绩有异议，本人于成绩公布起24小时内致电：0999-8988860（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逾期不予受理。

笔试合格分数线根据考生笔试总体情况确定，在公布笔试成绩时一并公布。笔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能进入下一环节。
（三）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形式为现场审查，由各招聘单位统一实施，确定后由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新疆花城人资公司”服务号发布公告、“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短信通知时间为准。笔试成绩公布后，按照达到笔试合格线以上人员从高分到低分原则，按招聘岗位及人数1:3确定入闱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相同者占入闱名额，笔试成绩相同且同为最后一名入闱面试者，一同进行资格审查。自愿放弃或资格审查不通过的，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对未能按照1:3确定入闱资格审查人员的岗位，待其他岗位资格审查结束后，从其他岗位未入闱资格审查且符合该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资格审查根据招聘条件及岗位要求，对入闱考生的基本信息、报名所需提供的材料、应聘资格和条件等进行现场审查，由各招聘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1.审查时间及地点：资格审查地点在各招聘单位，详见附件1，时间另行通知（请考生关注“新疆花城人资公司”服务号消息及短信通知）。
2.审查要求：资格审查时，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携带以下资料进行资格审查：

（1）笔试准考证原件；

（2）资格审查表原件；

（3）报名表2份（详见附件）；

（4）身份证原件、复印件2份；

（5）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学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原件、复印件各2份；

（6）一寸免冠照片2张；

（7）无犯罪记录证明；

（8）其他报名上传资料原件、复印件2份。

资格审查合格的，准予参加面试和专业技能测试。不符合报考岗位条件的、提交的审核材料不完整或有虚假材料的、在规定时间内未到资格审查地点的考生，不能进入面试等后续环节。资格审查不合格者，取消面试资格。

（四）面试
1.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进入面试环节。

2.面试、专业技能测试由招聘单位组织开展，面试、专业技能测试地点、时间另行通知（请考生关注“新疆花城人资公司”服务号消息及短信通知）。

3.考生参加面试和专业技能测试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笔试准考证原件。未按规定要求参加面试和专业技能测试的，视为自动放弃。

4.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测查应聘人员的自我认识、逻辑思维、语言表达、随机应变、举止仪表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面试成绩满分100分，成绩当场公布。

5.专业技能测试根据职位要求，主要测试考生计算机听打速度及准确性。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满分100分。
6.专业技能测试电脑提供的输入法有：微软拼音、全拼输入法、智能ABC、百度拼音输入法、极品五笔输入法和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输入法。技能测试均使用普通PC机键盘，测试不提供其它输入法的安装，不使用特殊键盘。

7.考生的综合成绩由笔试、面试、专业技能测试三部分组成。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150×100）×50%+（面试成绩×70%+专业技能测试成绩×30%）×50%，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按照1：1比例确定进入体检环节人选。综合成绩相同者，以笔试成绩高的进入下一环节。

（五）体检

1.由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和各招录单位组织体检；

2.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3.体检费由体检医院收取，按照体检医院的标准执行，由参加体检的报考人员自行承担；

4.体检合格者进入考察环节，体检不合格或对体检结果有异议的，须自被告知体检结果的1—5日内，由用人单位另行指定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复检一次，复检费用由考生承担，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

5.体检不合格或考生自行放弃出现名额空缺的，按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由用人单位另行组织体检。

（六）政审和考察

1.各招聘单位对体检合格的考生按规定组织实施政审考察。由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新疆花城人资公司”服务号发布公告，时间以“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短信通知时间为准。在政审考察中，经审定不符合招聘要求、截止公示前未能提交岗位所需相关材料人员，考察结论为不合格，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因政审考察不合格或考生自行放弃等原因出现名额空缺的，按考试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另行组织体检和政审考察；
2.各招聘单位对拟聘用人员进行全面考察，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自律意识以及需要回避的情况等内容；

3.被考察人员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伪造材料者，一律发现查实取消聘用资格。

（七）公示与聘用

1.对政审和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通过（新疆花城人力资源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2.公示期满，对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确定聘用人选。按照《劳动合同法》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试用期为2个月，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取消聘用资格。

在公示期内因考生存在问题并查实、自行放弃等原因出现名额空缺的，按照该职位考生（该职位考生人数不够的，从符合该职位条件考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依次递补，另行组织体检、政审、考察、公示及聘用。
五、招聘信息发布

本次招聘公告在“中国新疆人才网”（https://www.xjrc365.com/）、“新疆花城人资公司”微信服务号、“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及公众多媒体进行发布。

六、招聘纪律与监督

（一）此次公开招聘实行回避制度。招聘单位干部与考生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及近姻亲关系的报考人员不得报考此单位岗位。

（二）招聘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聘用事项时，涉及与考生本人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的，应当回避。

（三）考生在报考过程中，应及时了解招聘工作进程、查询有关事项的公告，若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四）为维护招聘工作的公正性、严肃性，此次招聘工作由伊犁州纪委监委驻州党委政法委机关纪检监察组和有关县（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伊犁州分院政治部、监察室、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全程监督。监督电话如下：

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0999-8988860；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政治部0999-8192061；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监察室0999-8192086。
七、其他事项
（一）报考人员必须提交准确、畅通的联系电话，并及时关注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众号发布的公告。凡因个人原因错过相关考试时间和重要信息提示的，责任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

（二）本次招聘委托新疆花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代为招聘。

（三）本《招聘公告》未尽事宜由自治区高院伊犁州分院政治部负责解释，有关职位方面的具体问题，可电话咨询。

（四）本次考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敬请广大报考人员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联系人：缪雅红

联系电话：0999-8812508、15099429839
附件1：2026年伊犁州直法院聘用制书记员招聘职位表

附件2：2026年伊犁州直法院聘用制书记员招聘报名表

附件3：个人诚信承诺书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

2026年4月7日


